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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意见 

 

[2022]盈无锡非诉字第 WX220516 号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方”、“公司”）： 

 

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方委托，就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创业

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275 号）进行法律分析，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按照要求进行回复。 

 

本所律师基于以下前提与假设进行回复： 

 

根据《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协议书》、《宜兴南方中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资

产减值测试涉及的宜兴市污泥处理项目实物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

华评报字（2022）第 010331 号）、《宜兴市蓝藻打捞、藻水分离及藻泥干化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宜兴市清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宜兴市藻

泥（污泥）干化项目实物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

报字（2022）第 010330 号）、《污泥、蓝藻无害化处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蓝藻打捞处置一体化（试验性）示范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太阳能低温复合技术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污泥及温室种植集成

技术研究报告》、《江苏南方中金污泥治理有限公司 200 吨／天太阳能集成低温

无害化处理工业污泥（藻泥）及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评定意见表》

等文件和资料之复印件。本所律师审阅了贵方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对问题

回复进行了本所律师认为之必要询证，对需要调查核实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

前述提供的全部文件和资料，以及有关陈述和书面说明均构成本所律师问题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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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2.问题回复是本所律师根据其出具之前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本所律师收到的

文件材料以及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而作出的。且仅就有关的法

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其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技术、行业等非法律事宜发

表意见，前述信息的获取及其判断有赖于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即使本所律师可

能就调查了解到的非法律事项向贵方进行汇报，并可能告知本所律师对非法律事

项的初步意见或调查提示以供参考，但本所律师在任何情况下不对非法律事项的

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贵方提供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就“公司无锡污泥项目及藻泥干化项目在“建成后实际运营中发现污泥碳

化环节尚存在技术难关未突破，目前无法真正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由于公

司针对上述项目开展的技改工作未能取得成效，2021 年末，公司决定终止实施上

述项目”。请结合公司立项的具体流程及审核程序等说明前期立项时无法获知上

述“污泥碳化环节尚存在技术难关未突破”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进行充分的尽

调，相关决策是否谨慎、合理，结合公司与相关主体签署的协议核心条款补充说

明公司终止实施上述项目是否构成违约，公司后续是否面临诉讼赔偿风险，公司

拟采取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发表回复意见如下： 

 

一、项目立项情况及关键技术审核 

 

宜兴南方中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中金公司”）负责“无锡

市污泥处理项目”（以下简称“无锡污泥项目”）的建设运行，宜兴中金公司对

无锡污泥项目形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宜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同意建设该污泥、

蓝藻无害化处理项目。宜兴市清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凌环保公司”）

负责“宜兴市蓝藻打捞、藻水分离及藻泥干化项目”（以下简称“藻泥干化项目”）

的建设运行，清凌环保公司对藻泥干化项目形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宜兴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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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委员同意建设该蓝藻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 

无锡污泥项目、藻泥干化项目均采用“太阳能干化+污泥/藻泥碳化技术”，该

技术获得相关专家组技术评定，综合评定意见为该技术自动化程度高、实用性强、

绿色、循环、低碳、推广应用价值大。由于该技术在国内没有先例，属国内首创，

具有一定风险性，在建设过程中，实际碳化环节的工艺和产品未达预期，无法真

正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公司委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重新对碳

化技术进行研究，但仍未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二、项目终止所涉的违约及赔偿风险 

 

根据《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协议书》，无锡污泥项目主要是污泥处置委托的

履行，由于项目尚未建成投运，原有委托方已采用其他方式处置，该项目的终止

不存在诉讼赔偿风险。 

根据《宜兴市蓝藻打捞、藻水分离及藻泥干化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目建

成投运后，因藻泥干化项目技改原因未投入运行，与原特许经营协议已发生变化，

实际协议履行部分为蓝藻打捞和藻水分离部分，公司终止实施藻泥干化项目，已

和宜兴水利局充分协商，不存在诉讼赔偿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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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1 年年报问询函>之回复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 

 

（公章） 

负责人签字： 

 

栾昕达 

经办律师签字： 

 

卞晓东律师 

 

刘瑞律师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